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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概况及招标范围
项目概况
根据国家、湖南省、长沙市相关法律、法规、标准、文件的要求开展长沙市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西环线2022年-2023年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与防护设施验收服务。供应商为采购单位开展职业病防护设施检测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编制评价报告；组织职业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对采购单位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报告进行评审及对职业病防护设施进行验收，形成评审意见和验收意见，根据评审意见进行修改回复及闭环服务工作。项目执行及开展中所有内容、流程及结果均须符合法律法规、标准文件的要求。

招标范围
长沙市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西环线按照南北走向进行敷设，南起于湘潭北站，北止于长沙市轨道交通3号线一期工程山塘站（不含）。线路全长17.29km，其中地下段长7.36km，高架线长9.47km，过渡段长0.25km，路基段0.21km，设站8座，含地下站4座，高架站4座。其中长沙段线路长度10.17km，设站5座，其中高架站2座，地下站3座；湘潭段线路长度7.12km，设站3座，其中高架站2座，地下站1座。设北津车辆基地1座，北津主变电所和洋湖垸主变电所2座。

项目计划
项目服务期

本项目服务期限暂定为2022年12月1日至2023年3月31日，总服务期限为4个月（实际服务时间以供应商接到采购单位发出的进场通知起算，共计4个月）。采购单位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对项目实施时间进行调整。

工作步骤
供应商工作主要分为以下四个阶段，采购单位根据实际需要予以配合：

第一阶段：编制详细的工作方案。明确各项工作时间与内容安排，明确检测场所、检测项目及现场联络人员等信息。

第二阶段：开展职业病防护设施检测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并出具检测或评价报告。
第三阶段（如有）：检测结果超标时，供应商应提出合理的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指导采购单位进行整改，并免费提供复测，出具复测报告。
第四阶段：组织职业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召开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报告评审及职业病防护设施进行验收工作，根据评审意见进行内容完善，形成评审意见和验收意见文件。
相关技术标准及规范

供应商须严格按照国家、湖南省、长沙市最新的相关技术标准及规范（包括以下技术标准、规范及同行业相关经验，以下标准如有更新，须按最新标准执行）执行（详见表1）：
表1  标准汇总表

	序号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安监总厅安健【2015】16号
	《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管理规范》

	
	GB 8702-1988
	《电磁辐射防护规定》

	
	GBZ2-1-2007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

	
	GBZ2-2-2007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2部分：物理因素》

	
	GBZ 188-2014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GBZ 159-2004
	《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监测的采样规范》

	
	GBZT277-2016
	《职业病危害评价通则》

	
	GBZ/T 205-2007
	《密闭空间作业职业危害防护规范》


项目管控要求

人员配备要求
供应商须为本项目配备项目负责人1名。项目负责人负责项目实施全过程的技术、安全等方面的管理，全面协调跟进本项目各项工作的开展，中途不得随意换人；遇特殊情况须变更项目负责人的，供应商安排的接替人员的资质、技术能力、服务经验应等同于或优于被替换的项目负责人，并书面报采购单位审批同意后方可换人。

项目服务期间，供应商应严格按照《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用工并全面保障供应商员工的合法权益。因供应商原因（包括但不限于拖欠员工工资、未购买/足额购买社会保险、发生工伤/非工伤纠纷等）给采购单位或第三方造成损失的，由供应商负责处理并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供应商应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和采购单位的工作制度和管理规定，接受采购单位对本项目相关工作安排、业务指导、检查和评估，不干预采购单位内部事务。

设备配备要求
项目实施所需的所有设备、仪器及工器具（包括须校核标定的仪器设备）等均应符合国家及行业标准，由供应商自行提供并负责。
安全管理规定
供应商须服从采购单位的管理，严格遵守采购单位制定的各项安全管理规定。不携带和使用易燃、易爆物品进入采购单位属地范围，未经允许不得私自触碰设备，严禁私拉乱接电气设备及电线，服务场所严禁吸烟。
供应商进入服务场所需自备安全帽、荧光衣和劳保鞋等劳动防护用品，并按国家要求和采购单位规章制度的规定正确穿戴。
进入车站、轨行区、各设备房等服务场所，采购单位根据实际需要办理请点后，供应商在采购单位的带领下进入服务现场，未经允许，不得私自进入服务场所。
供应商不得对采购单位正常运营造成影响，否则按照采购单位规章制度承担相应的责任。
项目实施要求

工作时间和范围

供应商项目实施时间，以采购单位通知为准，供应商不得随意变更或延期。因特殊情况须延期的，供应商须向采购单位发出书面申请，采购单位对供应商申请事项进行确认，并报采购单位领导审批同意后方可延期。
非紧急情况下，供应商项目响应时间以2个工作日为准，采购单位发出通知后，2个工作日内供应商不能做出有效的响应，采购单位根据《质量考核标准表》对供应商进行考核。紧急情况下，项目响应时间不得超过2小时。采购单位保留终止合同的权利。
如遇大客流、重大活动、节假日或其他特别情况时，供应商须服从采购单位的管理和调度指挥，合理调配检测现场，确保地铁车站服务质量和现场检测要求。

服务标准、流程及操作要求

供应商为采购单位开展职业病防护设施检测。检测范围参考表2，具体检测场所及频次情况根据国家相关规定确定。
表2  岗位职业病危害因素

	车间
	岗位名称
	检测的职业病危害因素项目

	信号车间
	信号检修工
	工频电场、噪声

	运用库、检修厂房、调机工程车库
	工程车检修工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一氧化氮、二氧化氮、噪声、粉尘

	
	设备检修工
	

	
	机床操作工
	

	运用库
	车辆检修工
	噪声、金属粉尘、苯类、丙酮、正己烷、环己烷、乙酸丁酯、乙酸乙酯

	机电车间
	熔焊工
	噪声、电焊烟尘、臭氧、二氧化氮、一氧化碳、二氧化碳、锰及无机其化合物、电焊弧光

	乘务车间
	电客车司机
	噪声、振动

	污水处理站
	综合维修工
	硫化氢、氨

	地下站台
	站务人员
	噪声、二氧化碳、微波

	车站设备管理用房
	机电维修工
	噪声、工频电磁场、铅烟、硫酸氟化物

	变电站、主变电所
	变电检修工
	噪声、工频电场

	物资库房
	仓管工
	石棉粉尘

	区间隧道
	线路检修工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一氧化氮、二氧化氮、噪声


供应商为采购单位开展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编制评价报告；对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报告进行评审及对职业病防护设施进行验收，形成评审意见和验收意见等所有工作。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超标时，供应商须提出合理的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指导采购单位进行整改，并提供免费复测和正式报告。

项目验收
验收小组
验收小组由采购单位相关人员组成。

验收周期
本项目按照合同要求进行验收，整个项目共验收一次。
验收标准

现场检测过程未出现影响采购单位安全质量及地铁运营的因素。
供应商在采购单位约定的时间内，按要求完成本项目合同及竞谈文件/用户需求书/技术规格书（如有）所列内容，获得项目竣工验收评审专家、采购单位及新线验收单位的认可。

供应商在规定时间内提供完整齐全的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报告、职业病防护设施进行验收意见、专业技术人员评审签到表、专家评审意见表及现场检测影像、视频等资料。

供应商发生的考核情况、现场检查问题均已按要求进行闭环处理。
项目执行及开展中所有内容、流程及结果均须符合法律法规、标准文件的要求。

以上内容全部符合要求即认为项目完成，通过验收。

验收成果
供应商在规定时间内提供完整齐全的控制效果评价报告、职业病防护设施进行验收意见、专业技术人员评审签到表、专家评审意见表及现场检测影像、视频等资料。
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报告一式3份，电子版原件一份，所有专业技术人员意见表、职业病防护设施进行验收意见、签到表等均须提供纸质版原件。
考核标准

质量考核标准

根据用户需求书中的相关条款，由采购单位对供应商进行考核评分，并按分值等级进行相关考核。当有考核项目适用两个及以上考核标准时，以最高程度考核项为考核标准。因供应商原因造成设备故障、客伤、采购单位或第三方财产或人身损害的安全事故事件，除负责赔偿责任外，还需向采购单位赔付所造成的损失，所赔付金额由采购单位依据《运营公司生产安全事故（事件）调查处理规则》所规定的安全事故事件的性质、受伤人员数量、受伤害的程度、采购单位的名誉、形象受损的范围和程度等确定的金额，并承担采购单位因此发生的诉讼费、律师费等一切费用。

供应商违反采购单位相关规定、制度，按照表3质量考核标准、表4考核支付表执行（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考核标准）：
表3  质量考核标准表

	序号
	考核内容
	考核结果
	备注

	
	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报告和职业病防护设施竣工验收未能通过专家评审会，并在规定时间取得验收通过的专家意见。
	每推迟1天扣2分，累计推迟X天，扣2*X分。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报告不能在规定时间前提交的。
	每推迟1天扣2分，累计推迟X天，扣2*X分。
	

	
	供应商收到采购单位以电话、信息或邮件等方式告知的开展本项目相关工作后，两个工作日内不能及时做出有效的响应，且无正当理由延缓或拖延项目开展的。
	每推迟1个工作日扣2分，累计推迟X天，扣2*X分。
	

	
	供应商在采购单位作业范围内吸烟。
	每次扣3分。
	

	
	供应商未经允许不得私自触碰采购单位设备、乱拉乱接电线。
	每次扣3分。
	

	
	供应商在采购单位作业范围未按要求正确穿戴安全帽、荧光衣和劳保鞋等劳动防护用品。
	每次扣3分。
	

	
	供应商检测仪器、生活垃圾或其他物资遗漏轨行区。
	每次扣4分。
	

	
	未经允许私自进入车站、轨行区、各设备房等作业场所。
	每次扣3分。
	

	
	携带或使用易燃、易爆物品进行车站或其他作业场所。
	每次扣3分。
	

	
	因供应商检测仪器设备原因，发生影响运营、客服、造成列车晚点、信号缺失等情况。
	每次扣8分。
	

	
	现场检测过程出现其他违反采购单位制度的情况。
	每次扣3分。
	


考核支付标准
当供应商行为给采购单位造成一定影响，发生影响运营安全的一般及以上的事故，直接扣20分，且采购单位有权解除合同，并由供应商承担解除服务合同给采购单位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

以上同一考核项目发生3次及以上，或累计扣分超过20分，采购单位有权解除合同，并由供应商承担解除服务合同给采购单位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
表4  考核支付表

	考评等级
	考评标准（基础分100分）
	备注（对应扣款）

	A级
	综合考评分≥90分,支付比例100%。
	/

	B级
	80分≤综合考评分<90分，支付比例90%。
	扣除10%合同价

	C级
	70分≤综合考评分<80分，支付比例80%。
	扣除20%合同价

	D级
	综合考评分<70分，支付比例70%。
	扣除30%合同价，赔偿相关损失，采购单位有权解除合同。

	供应商应遵守《运营公司承包商安全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如有违反，将按照《运营公司承包商安全管理办法》中对应条款扣款标准和本用户需求中扣款扣分标准两者中较高标准执行，相对应的服务费将从项目合同款中扣除，扣除费用不再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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